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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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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
4

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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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
－

22

－

－

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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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

91

35

－

4

10

3

－

3

21

－

－

241

－

11

37,832,832

84,758

－

2,907,709

－

－

6,033,849

9,128,500

86,869

9,549,416

4,221,281

－

1,205,293

698,234

1,066,514

－

123,352

2,727,057

－

－

35,584,544

－

2,248,288

17,851,860

38,591

－

232,200

－

－

3,480,659

4,415,689

33,051

5,608,497

2,126,364

－

469,415

387,899

902,045

－

50,850

106,600

－

－

17,851,860

－

－

1,028,736

－

－

330,000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698,736

－

－

1,028,736

－

－

18,952,236

46,167

－

2,345,509

－

－

2,553,190

4,712,811

53,818

3,940,919

2,094,917

－

735,878

310,335

164,469

－

72,502

1,921,721

－

－

16,703,948

－

2,248,288

 總　　　計

按行業別分

 　農、林、漁、牧業

 　礦業及土石採取業

 　製造業

 　電力及燃氣供應業

 　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

 　營建工程業

 　批發及零售業

 　運輸及倉儲業

 　住宿及餐飲業

 　資通訊服務業
 　出版、影音製作、傳播及

 　金融及保險業

 　不動產業

 　專業、科學及技術服務業

 　支援服務業

 　社會安全
 　公共行政及國防；強制性

 　教育業

 　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

 　藝術、娛樂及休閒服務業

 　其他服務業

按墊償原因分

 　歇業

 　清算

 　破產

中華民國107年 7月

10362-02-04

勞工保險局 公　開　類

 月　　　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

 本局普通事故給付組。

 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 　　人數係指首次墊付人數，請領兩項墊償種類者總人數不重複計算，故墊償種類人數加總可能大於總計。
 註：104年2月6日修正生效「勞動基準法」第28條，積欠工資墊償基金所墊償之種類，包括雇主積欠之工資、退休金及資遣費三項，本表單位數為新墊案件數，再墊案件不計單位數；

中華民國108年 1月 9日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

 積欠工資墊償基金墊償單位、人數及金額—按墊償種類及行業、墊償原因分

 單位：個、人、元

 總　　　計  工　　　資  退　休　金  資　遣　費墊償種類

 行業別、墊償原因 單位數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

 填表說明： 編製


